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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
党的“一大”会址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选定的。当时李达要她安排会址和代表住处，她找到比较熟悉的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壮，说要借空教室开个“学术研讨会”。又买了苇席，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那里。王会悟又借到李书城的空房子，党的“一大”就是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后称望志路，现改兴业路）李书城（“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家中召开的。

后来“一大”被法国巡捕觉察，在上海已经不能开会了。到哪儿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王会悟想起她家乡嘉兴的南湖，建议在那里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与代表们商量同意后，遂分头乘车去嘉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在游艇上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了。
【本刊专稿】
对农村推行“大包干”一些情况的回忆与思考

沈志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时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改革”，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有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名词叫做“大包干”。“大包干”就是把当时农业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模式改变成把耕地按农户家庭人口划分固定到户，种植、管理、收获由农户自己经营，不搞评工记分，不搞统一分配，收入除“保证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那时候还没有取消农业税，“保证国家的”就是农户按自己划分得到的自主经营的土地缴公粮；“留下集体的”就是留下社队干部补贴等需要的集体提留）。“大包干”这种模式，既简便易行，又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面貌、人民的生活面貌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明显增产，恢复上升很快，人们吃的、住的、用的、穿的都比“大包干”以前好多了，市场上农产品的供应不仅数量充足，而且品种很多，鱼、肉、蛋、奶，干鲜果品，应有尽有。由于取消了评工记分、收益统一分配这两项麻烦事，“大锅饭”、平均主义造成的矛盾没有了。干群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也好多了。 “大包干”不仅使农村繁荣稳定，对整个社会、对各行各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我从1954年初调入中共南皮县委农村工作部，1979年从南皮调到沧州地委农村工作部（中间有一段叫学大寨办公室，以后地委农村部与行署“农办”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直到1983年7月调入行署工作，将近30年的时间，经历并具体参与了从合作社到“大包干”的全过程，对其中的发展演变感受颇为深刻，记忆犹新。

一、产生“大包干”的背景

在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后，由过去一家一户生产经营变成了由社队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跟工业生产不同，工业生产有车间，有一道一道的工序，把一个一个的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的产品，还有外包装等等。设计、施工，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收益分配上有八级工资制、职务工资制，职级比较明确，按照职级、按时（一般一月一次）发工资。生产、分配都有章可循。而农业合作社在组织指挥生产、处理收益分配上都缺少一定的章法与经验。当时，乡镇以上领导层常年主要忙于催种催收、整风整社，县以上领导几乎几天一个电话会，动不动还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研究和部署的基本上都是催种催管、整风整社方面的内容。社队干部除了“大帮轰”社员去搞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外，相当一部分人的主要精力常年忙于制订一年一度的生产计划、一年两次（夏秋两季）的收益分配方案和日常社员干活的评工记分上。收益分配方案要搞两个，一个是货币结算的方案，一个是粮食分配的方案。因为生产水平低，收获的粮食先得缴公粮，其次得解决每个人的口粮，在此前提下，有条件才谈得上按工分分配。讨论制订粮食分配方案，各队情况不一样。有的队可能是“人五劳五”，即50%的粮食按人头分，50%的粮食按工分分配；有的队可能是“人六劳四”或“人七劳三”，或“人八劳二”，有的甚至要靠返销粮，社员中就出现了一种“倒挂户”的怪现象。就是那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户，干了一年，年终按货币结算时，还欠社队的钱。由于“倒挂户”都是一些困难户，没钱还，那些劳力多挣工分多的户，年终决算时得到的就有一些是空头支票，既拿不到实物（粮食）又拿不到现钱。

最费精力、最伤脑筋的是评工记分。从搞初级社开始，到实行“大包干”，评工记分搞了20多年，几经“创新”实践，都没有成功。我在县委基点村吕家大队一蹲就是两三年，吃住在那里，黑白搞得主要就是评工记分这件事。开始，按每个劳动力的体力、农活技能熟练程度评定一个人的“底分”，最高的是10分，干一天活按“底分”记多少分。“底分”只能说明“潜在劳动”（从劳动形态讲，大体上可分为“潜在劳动”、“流动劳动”和“物化劳动”三种），干活有个劳动态度问题，光凭“底分”死分死记显然不合理，于是就改为死分活评，每天晚饭后集合到一起，评论一下谁干得如何，该给记多少分。但一般评不起来，谁也不说话，不好意思说别人干得不怎么样。一旦有人真的对别人提出了意见，就针尖对麦芒，吵起来了，结果只能仍然是“死分死记”。晋县周家庄农业社创造了一种叫做“劳动定额”的记分办法，即规定了每一项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及记分标准。我们也学了。农活项目很多，情况很复杂，土质情况不一样，地头长短不一样，光耕、耩、锄、耙就得订若干个记分标准。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定额就是一大本子。按“劳动定额”记工，说起来、听起来很合理，但执行起来行不通。农活的数量好计，质量很难说清。譬如说锄地，有没有“门槛子”？有没有“火烧边子”？没有人跟着检查。没人检查质量好坏怎么说得清楚？结果费了很大的劲，订了厚厚一本子《劳动定额》成了废纸，到头来还是得死分死记。在这种按“潜在劳动”记分、按人头分粮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下，人的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下地听敲钟，干活磨洋工”，这种消极情绪逐渐成了惯性。

农业合作化确实有它的优越性。合作化后搞了不少小农经济时代不可能搞的农田水利工程，如打机井、挖渠、搞丰产方建设，添置一些先进的农机具，“农业八字宪法”上一套科学种田的先进措施也都有了明显的进展。但是这些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都被平均主义、“大锅饭”、磨洋工产生的消极怠工抵消了。实事求是地说，不少社队的生产搞得都不怎么样，再加上有些社队中有些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造成一些社队生产发展不快，徘徊不前，有的甚至下滑，广大社员对此很不满意。合作化20多年后之所以出现“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想法做法，就是一些社员为抵制“大锅饭”、平均主义而采取的行动。这种“创造性”的带有冒险性质的行动，获得了中央领导层的认可，“包产到户”、“大包干”才成为燎原之火，很快席卷全国。

二、“大包干”的性质

“大包干”模式在全国农村普及，大体上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表面上看，很顺利很平静，没什么震动，实际上在干部群众中思想阻力是很大的。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搞了20多年，人民公社化后，把原来的以村为单位的高级社改称为生产大队，大队下又分成几个生产队，当时叫做“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生产在脚、分配在腰”（生产队是执行具体操作播种、管理、收获等具体任务的基层组织，收益分配由大队一级负责处理），实际上公社是行政组织（乡镇），改个名称而已，既不具体组织指挥生产，又不管收益分配，收益分配由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来搞。在这种体制下，大队可以向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队按包产上缴大队分配，超产部分留给生产队。但生产队不允许再往下搞包产到组（生产队之下，有所谓的作业组）。包产到组尚且不允许，包产到户更不允许了，更何况形同分田单干的“大包干”呢！这种被视为违反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做法，当然是个禁区。

社员群众对“大帮轰”、磨洋工现象是很不满意的，但认为这是上头的规定，只能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摁手印订“约法三章”，冒着坐牢风险，偷偷摸摸搞“大包干”，就是一个典型。在干部层面，对常年费神费力，生产不见起色，感到很伤脑筋，搞包产到户是个方向路线问题，怕犯错误。有一些合作化运动中树立起来的红旗单位，党员干部有一种光荣感，不愿丢掉这种荣誉，不愿搞“分田单干”。还有一些社队干部，则是过惯了指挥社员干活、自己相对比较轻松的生活，愿意“大帮轰”、“大锅饭”地混下去。总之，干部群众对“大包干”的思想认识和态度是相当复杂的，阻力是很大的。

中央了解农村的这种情况，尊重干部群众的意愿，下发过好几个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文件，明确了可以实行这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实行那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那些“三靠队”（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困难队）也可以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即使在中央有了“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下边执行起来还是小心翼翼。我们沧州地委一位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书记（同时兼任行署分管农业的副专员），在往下部署时强调：“必须是100%的‘三靠队’，99%也不行”。领导层怕犯方向路线错误，小心谨慎到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邓子恢同志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时，任中央农村部秘书长的杜润生同志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经济理论界、社会科学界讨论研究，每年从大专院校中选调100多名学生到全国各地农村搞调查研究，在省以上建立了农经学会这类的学术研究组织（我就是河北省农经学会理事、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北方分会常务理事、天津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在对一些“包产到户”、“大包干”典型单位调查总结和学术界讨论研究的基础上，中央明确“包产到户”、“大包干”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理论上的表述是“两权分离”、“双层经营”，解决了干部群众思想上的顾虑。“大包干”就势如破竹，席卷全国，遍地开花。

“两权分离”就是把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开来，所有权是集体的，经营使用权归社员个人。所有权和使用权长期不变。从经济角度讲，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允许社员个人买卖，社员个人经营的土地不允许任意收回使用权，不得任意改变农田用途。“双层经营”就是农业社内，除了耕地实行联产承包到农户，即“大包干”，其余的社队企业即现在的乡镇企业、工商业摊子，还有机井、大型农业机械等由社队经营管理，收入归社队集体，作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资金，用于社队企业经营管理日常费用、职工工资等方面的需要。当时，咱们沧州地区有“东白、西李、南韩、北刘”的议论，指的是东部黄骅县委书记白沐，西部任丘县委书记李敏，思想保守，搞“大包干”不积极；南边吴桥县委书记韩进先，北边青县县委书记刘德润搞“大包干”态度积极。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这几个县有着两种比较明显的不同情况。黄骅、任丘两县社队的工副业摊子（例如李子札、孔店、大麻沽等地一些社队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产品有一定的市场，仍保持社队集体经营；而像吴桥县这样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种棉种粮，没有像样的工副业摊子，就是“大包干”一种模式，搞起来比较简单，比较快。有些人的印象中，就产生了东西两边推行“大包干”进展慢，不如“南韩”、“北刘”的看法和议论。“南韩”“北刘”也不一样。“南韩”基本上就是单一的一种农田大包干模式，“北刘”那边既有农田种植业“大包干”的经营方式，又有以烧砖起家，烧砖、运输、建筑一条龙为天津等地搞城建服务的专业经营模式，有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双层经营”。

“两权分离”这种“大包干”模式，作为农业生产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是集体所有，不允许买卖，不允许改变农业用途。“保证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精耕细作是活劳动投入，施肥、浇水、植保等既有活劳动投入又有物化劳动投入，劳动投入多，产出就多。“保证国家的，留下集体的”，按照政策规定都是一样的，多要少缴都不行。谁投入劳动多，产出多就剩下得多，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大包干”完全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姓“社”不姓“资”。

三、农村改革要继续深化

农村实行“大包干”已经30年了，它起的作用、带来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经过这30年实践，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大包干”这种模式并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模式，它有局限性，不适应一些不断变化着的情况。譬如说每个农户的家庭人口、劳动力在增减变化，科学技术在发展进步，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变化，等等。在不断变化着的事物面前，把土地、劳动力相对固定在“大包干”的小天地里，使好多方面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譬如说农田水利建设受影响，机械化耕作受影响，规模经营不便于形成，影响规模效应的发挥等等。当然，理想的、完美的模式得有一个产生与发展过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它本身的规律。但是我们要看到它，想办法解决它，努力使我们的生产关系尽可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使之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群众收入更多更快地增加。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深化农村农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的要求，目标也都很明确，全国各地也已经有了不少率先起步的好典型。我认为就是要城乡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好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变，抓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农村，要在搞好“四化”（大农业的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工业化）“两转”（农户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向专业经营种植、养殖或其它专业的大户或合作组织流转；劳动力向各业专业流转）方面下功夫，做文章。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就会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就能为实现全面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全面小康难点重点在农村），就会有力促进城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者系原沧州行署副专员）
【史料专题】
青县古庄子村联产承包领沧州之先

中共青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青县古庄子村（原称大队）共3个生产队，91户，438人，男女整半劳力164人，集体总耕地1760亩，其中粮田面积1534亩。1980年前的十年间，党支部书记就换了14任，全村有60户的社员轮流当过生产队长，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国家，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大队。从1963年到1979年，吃国家统销粮9万斤，外债5.7万元，平均每人负债130元。

1977年，该村党支部一班人就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穷面貌？经过长时间的商量，决定偷偷地搞一下包产到户，对外先不声张，免得被抓小辫子。当时全村三个队，采取了两种办法：一、二队搞包产到户，土地按人五劳五分到户，以地定产，超产归户；三队是包产到组。全村不但摘掉了缺粮的帽子，还添置了20多头牲口，十几辆车。抗旱打不起砖井，一口气打了80多眼土井，取得了大旱之年大丰收。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德润去古庄子村调查，开始干部不敢讲搞了包产到户，因为县委内部和上级对包产到户争议很大。公社书记兜里装着两种材料，一类是好得很，一类是糟得很，上边来人愿意听什么就给介绍什么。1979年秋后，河北省副省长王克东到青县视察，刘德润陪同去了古庄子，想听听领导对古庄子的看法。王克东态度很明朗地说：“包产到户增了产、富了民，解决了多年缺粮问题，这就是有权威的表态，谁反对这个办法，就让谁给继续发购粮证。”这在当时，无疑给古庄子村干部群众以极大的支持与鼓舞。古庄子村的包产到户也成为沧州地区的星星之火。
1980年春天，古庄子村的土地责任制作法正式得到青县县委和王召庄公社党委（现划归曹寺乡）的大力支持。经干部群众反复讨论，因地制宜实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两个队继续实行包产到户，一个队实行包产到组，即把48.6%的土地包产到户，32.9%的土地包产到组。结果，在1980年这个大灾之年又实现了大增产，粮食总产达到25.2万斤，总收入38924元，人均分配60元，上缴征购1.5万斤，全公社第一个完成征购任务，成为全县乃至沧州地区农业生产的样板。

当时的具体做法是：

包产到户。一队和二队把土地按人劳比例分到户，其中大队干部、勤杂人员按半人份分地。生产队对户实行定产、定工、定投资，超产归户，定产以内按人劳分地比例统一分配的办法。第一队29户，138人，570亩耕地，其中390.6亩按人五劳五比例分到户，一等地定产160斤，二等地定产130斤，三等地定产100斤，四等地定产80斤，平均每亩定产133斤，总定产52109斤。生产队投资每亩磷肥20斤，化肥40斤，记工15个，从种到收一切农活均由户里承担，种什么作物也由户里自己安排。集体122.4亩耕地和57亩枣园、片林、苗圃，由生产队统一经营，用工主要由劳力多的户承担。队里11头牲畜，留下4匹骡马，其余7头牲畜折价2380元，按承包土地多少分给社员，耠子、犁、耧、耙等农具固定到户，保管使用，保本保值。第二队的做法跟第一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牲畜的分配和管理办法。二队共有牲畜14头，队里留下6头骡马，剩下8头，他们把全队32户划分成10个小组，平均每组1头牲畜，（剩下两组，每组给现金170元买了两头小驴），采取分组喂养使役、保膘保值的办法。

包产到组。第三队共有30户，148人，总耕地570亩，牲畜15头，他们划分了两个作业组，把劳力、土地、牲畜、农机具一分两开，实行包产到组的办法。

采用这两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好处：

挖掘了社员的劳动潜力。大队社员原来干活大轰隆，记酬卯子工，出勤不出力的人多，一天干不了两三个钟头的活，1976年一队有150亩地没有种上，种上的庄稼也有40亩荒了，其余也是半荒地。实行责任制后，不管是劳动力还是辅助劳力，过去不出工的现在都出工了，并且起早贪晚，中午不休息。特别是“三夏”和“三秋”大忙季节，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白天黑夜洼里滚。1980年为了抗旱夺丰收，家家户户共挖土井290眼，平均每户3眼多，为抗旱夺秋和种足种好小麦创造了条件。
提高了耕种和管理水平。农作物不但种得适时，而且土地平整，密度普遍增加。对于缺苗断垄，普遍进行了查苗补苗，缺一棵也补上，倒一棵也扶起来。在作物管理上，一般普锄三遍，有的四五遍，古庄子的地从没有种过这么好。
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社员们为了发展生产力，增强地力，1980年增添了20头小驴，又从唐山等地买来300只奶羊和山羊，全大队饲羊量达到700只，平均每户7.8只。1981年，村里又集体发展绵羊240只，每队80只。
有利于因地制宜，搞好作物种植。包产到户，种什么，怎么种，社员有了自主权。社员们可以根据土地的墒情、地力、气候条件等因时因地进行种植，不仅选用了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而且普遍施底肥。有30户社员根据天时地力种了25亩杂交高粱，平均亩产达600多斤。
青县古庄子大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在当时需要很大的魄力，也开了本地区联产承包的先河，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虽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和逐步完善的问题，但毕竟成效明显，社员们吃得饱，穿得暖，出现了稳定的局面。
                         （刘佳馥  李秋艳  搜集整理）
【忆昔话往】
沧县的“小岗村”
——张崔尔庄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

娄锡文

十年“文革”结束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催生了安徽“小岗”，一时名噪全国。然而，就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一个村，当年张崔尔庄在村党支部书记张炳轩的带领下，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成了沧县的“小岗村”，到现在还鲜为人知。

张炳轩，崔尔庄镇张崔尔庄人，1937年出生，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张崔尔庄重建党支部，他出任党支部书记33年（期间有一年半时间支部书记由庞泽民担任），2002年退休。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原籍张崔尔庄的张仲瀚将军平反出狱后，写信给大队，表示很想念家乡人。自此，张炳轩、庞泽民等多次专程去北京看望他，向他汇报家乡的一些情况。张将军非常关心家乡的事，当听说家乡父老生活仍很困难时，他总是反复对张炳轩讲：“你得想办法把村里的农业生产搞上去，可别让村里老的少的挨饿。”“你得想办法让老百姓吃上饭，全村老少吃好吃坏都在你！”

张将军的话对张炳轩触动很大。当时村民的日子确实很苦，劳作一年也收不了多少粮食，忙到麦秋不开秤（分不到新麦子），连种子都打不上来的事常有。过年时，每个人也只能分到2斤白面。贫困的生活把这位村民领路人逼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分田到户！

那段时间，张炳轩一直留意着报纸上的消息，他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两则消息，一个说在一个偏远的山区，社员与生产队签订了种西瓜的承包合同，西瓜丰产了，生产队却反悔了，没有履行承诺；一则是，说有个村的村民承包生产队的地种棉花，棉花丰收了，生产队也开始反悔，甚至连当初和社员签订的合同都不承认了。当时《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生产队应该按合同办事，不能说了不算。

这两则消息使张炳轩很受启发，他想有人已经干起来了，虽然有波折，但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法行。

1980年春节过后，从农历正月初六到十四的几天里，中共沧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在会间小组讨论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时，张炳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定工定产，责任到人，超产归己，亏了要自己补。他认为唯有这个办法可以一试，准行！他一说完，就有点后悔，因为只有他自己持此意见，别人都不敢响应。当县委领导下组参加讨论问起“崔尔庄公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有什么好办法”时，大家都说“张崔尔庄的书记有办法”。张炳轩只好硬着头皮把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对于如此敏感的话题，这位县委主要领导当即表示：“不行不行，这是地地道道的包产到户，不能办！”

县“三干会”结束后，崔尔庄公社书记季希尧又召集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开“诸葛亮会”，要求大家在抓农业生产上献计献策，确保夏粮丰收。张炳轩借机又向季希尧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季书记说：“我也知道这是好事，但县委书记说了不能搞，你尽给我找麻烦。”“你从报纸上看的都是边远山区的事，和咱这里不一样。”话虽这样说，但是季书记并没有阻拦，尽管当时他自己也承受了压力。

1980年3月份，张炳轩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实行包干到户。当时村班子共有5名成员，他对其他4名同志说：“你们不用怕，不用你们承担责任，坏事就坏我一个人。”那时，张崔尔庄村共有5个生产队，开始先分了两个队的地，其余三个队的社员听说后，也强烈要求分，于是全村都实现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生产责任制。这一招真灵，当年即见成效。共有耕地2600亩、700多人的张崔尔庄村，往年粮食总产多说也就是30来万斤，分田后那年，粮食总产一下子增加了10万斤。

县里领导知道后，县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鉴于当时的形势，对这种做法予以否定，在三级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张炳轩，分管农业的县委常委和县、社的领导同志也多次批评张炳轩的做法，并要求他赶紧把地再合起来。但张炳轩顶住压力，始终未合。

1981年3月14日，当时河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得知此事，亲自奔赴沧州，在沧州地委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来沧县，专程到张崔尔庄了解情况，并质问张炳轩“为什么要分地？”张炳轩说：“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不再吃八大两。我这个办法不吃救济，不吃贷款，不吃返销粮，还能给国家做贡献。”为此，张炳轩还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张崔尔庄从1970至1980年10年间，全村每人每年为国家贡献2两粮食，而1980年实行包产到户后，仅第一年粮食就增产10万斤，当年整个崔尔庄公社向国家缴公粮的任务数一共是6万斤，光张崔尔庄一个村就承担了2万斤的上缴公粮指标。

尽管如此，省政府主要领导还是在沧州地委领导班子会议上对张崔尔庄的做法提出批评，并指示要教育张炳轩，帮助他改过来。

1981年4月底的一天，国家水电部一位周姓局长来到张崔尔庄，周局长与张炳轩就实行包产到户的事座谈了一天。张炳轩对周局长说：“不分地打不了粮食，百姓吃什么？市民吃什么？部队吃什么？”周局长未表态。第二天，周局长又到村民家中串户搞调查。最后，张炳轩问周局长：“你在这儿工作两天了，我这个法到底行不行？”周局长说：“行是行，但是河北省行不通，安徽有个小岗村已经搞了一年多了。”闻听此言，张炳轩心里轻松了许多，“不光我自己这样搞，还有跟我同样情况的，这下子有伴了。”

同年5月的一天，国家水电部一位叫李伯宁的部长来到张崔尔庄，在听取了张炳轩等人的汇报后，当即表了态：“张崔尔庄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不支持是错误的。想想看。实行大包干，一个大队一年粮食可增产10万斤，一个公社得增产多少万斤？一个县又会增产多少？这是好事。”张炳轩那颗悬了两年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

                            （作者系沧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沧州英烈】
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胡恒熙

胡恒熙，1906年出生于盐山县龙王庙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庆（云）盐（山）联合县委书记。1933年任津浦路东中心县委书记兼庆云县委书记。1934年4月领导马颊河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5年5月，年仅29岁的胡恒熙被敌人酷刑和疾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牛氏三杰

牛文良（1909-1936）、牛文仓（1911-1936）、牛文常（1916-1936）是堂兄弟，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县（今任丘市）天宫村,分别于1930年、1931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北事变后，牛氏三兄弟在中共保属特委领导下组建抗日反蒋武装。1936年春在高阳县孟仲峰村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时被敌包围，相继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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